
第十一屆第七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區審查分會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8月 30 日（星期五）中午 12 點 30 分 

地點：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7樓第 1會議室【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59 號】  

出席：陳雅光、印憶恆、洪堅銘、田明權、陳建富、林文吉、蘇文藝、許峯銘、韓羽聞 

連政平、李耀庭、翁嘉明、陳學君、陳志賢、孫正信、吳國銘、陳育民、吳友仁 

江紘宇、莊世豪、林世澤、陳立堅委員 

列席：執行長鄭啟助、首席副執行長王藝文 

副執行長黃怡彰、黃恆良、陳志賢(屏)、陳永勝、楊東敏醫師 

審查醫師召集人洪怡育醫師；副召集人林明堂、陳宗德醫師 

高雄市牙醫師公會副理事長謝尚人醫師 
請假：杜哲光、王映傑、劉國雄、劉振聲、阮議賢委員 

主席：陳雅光主任委員                              紀錄：葉淑真              

一、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數：應出席人數 27 人，實際人數 22 人，超過半數會議開始。 

二、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決 議：通過   

三、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決 議：通過 

四、報告事項：  

(一)委員會各組報告 

(二)參與全聯會各項會議代表出席狀況與相關會議重點報告 

(三)其他報告事項： 

1、各分區點值： 

(1)108年第1季各分區浮動、平均點值結算，高屏區浮動點值1.0037、平均點值

1.0020。 

(2)108年第2季高屏區預估浮動點值0.9773。 

2、108年第2季各分區感染管制院所申報，高屏區感控院所率96.29%。 

3、108年第1-2季各分區牙周病統合治療方案費用申報情形，高屏區2C成長率

-16.30%。 

4、108年1-7月牙醫查處家數暨扣減費用統計暨違規內容。 

5、人事異動確認： 

因高雄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改選，依據本分會組織章程第五條規定，副主任

委員由各縣市公會現任理事長擔任之。自改選日起，本分會委員職務名單異

動如下： 

(1)高雄市副主任委員由謝尚人醫師擔任；陳建富醫師改任委員。 

(2)原高雄市委員翁嘉明醫師隨公會改選，請辭委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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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原第十一屆第六次委員會會議決議交付下次會議討論事項：因109年牙周統

合治療案件併入一般總額將不列排除項目，而相關指標重新研議修訂。截至

目前為止，尚有諸多細節須更進一步討論，待整個方案討論完備之後，再提

交委員會及共管會會議決議。 

7、108年9月17日(二)下午2點召開108年第3次共管會議，請與會醫師確實出、

列席，不克參加之出席人員務必提前告知，請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 

8、第十二屆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六區審查分會幹部訓練基礎課程時間

訂於108年11月17日(星期日)09:00-17:00，地點：四號公園文創演藝廳(新 

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B1-國立臺灣圖書館B1)。 

9、請會員醫師務必按相關醫療辦法及健保規定謹慎執行、確實申報。會員醫師

在健保費用申報，應以實際執行處置之醫師申請費用。未符合醫師資格之實

習人員需符合醫師法施行細則規定，在符合訓練實習醫師教學醫院資格之醫

院實習。 

10、近來部份醫療院所申報補卡案件偏高，經健保署訪查發現有違規申報情事，

請會員醫師務必正確申報醫療費用。 

11、加強宣導降低本分區重複洗牙率，院所需確實執行雲端系統查詢。 

12、函請全聯會研議修訂提升本轄桃源區拉芙蘭里樟山國小為四級地區。 

13、全聯會預計 11 月進行巡迴點感控SOP訪視，此次試評將依照「牙醫巡迴醫

療之牙醫院所感染管制 SOP 作業細則」辦理。 

14、高屏業務組將於9月底進行108年第3季SOP複評及訪評作業。 

15、為提升轄區牙周病統合治療執行率，除繼續委請轄區醫院PGY醫師踴躍參與

牙周病統合治療方案相關之教育訓練，另請各公會增開牙周病統合治療方

案相關課程。 

16、第十一屆委員會歲末年終尾牙暨迎新送舊餐會，時間：108年12月28日(星

期六)晚上6:30，地點：來來海鮮餐廳九如店(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467

號)。 

五、討論案題： 

提案編號 案由及決議內容 執行狀況 

一 

案 題：擬修訂本分會組織章程，提請討論。 

提案人：主任委員 陳雅光 

說 明：為因應業務所需，修訂本分會組織章程，擬自第十二屆起，增設

費用談判組。完整對照內容詳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提報全聯會核備。 

依照決議辦理 

二 

案 題：修訂減量抽審辦法【醫管指標】，醫療團特殊醫療服務相關內容

3.列入減量抽審辦法免審之項目及條件，提請討論。 

提案人：秘書組組長 李耀庭 

依照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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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現行減量抽審辦法【醫管指標】 

(4)醫療團特殊醫療服務點數≧10 萬點，符合指標者，得列入減

量抽審： 

計算公式：加總(案件分類 16、特定治療項目代號-非精神疾

病者：極重度-FK、重度-FL、中度-FM、輕度-FN；精神疾病

者：重度以上-FE、中度-FF；發展遲緩兒童：FX；失能老人：

L1)之醫療費用(以加成後論量支付點數計算) 

辦 法：1.擬修訂指標內容： 

(4)醫療團特殊醫療、到宅醫療、特定需求者服務總點數≧10 萬

點，符合指標者，得列入減量抽審： 

計算公式：加總(案件分類 16、特定治療項目代號-非精神疾

病者：極重度-FK、重度-FL、中度-FM、輕度-FN；精神疾病

者：重度以上-FE、中度-FF；發展遲緩兒童：FX；失能老人：

L1)之醫療費用(以加成後論量支付點數計算)，到宅醫療服

務：極重度 FS、重度 FY、中度：L4 失能老人：L2 ，特定

需求者服務：極重度 FU、重度 FZ (以加成後論量支付點數

計算) 

備註： 

(1)此項指標排除須連續送審一年半的新開業院所。 

(2)本項條件依據健保署於 108 年 5 月 30 日公告的全民健康

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第十一條第二目：為確保醫療

服務合理性，對於收案人數及訪視次數高於同儕之特約醫

事服務機構，必要時得啟動專案審查。 

2.自費用年月 108 年第 4 季(10-12 月)起實施。 

決 議：通過修正擬修訂指標內容如下，其餘計算公式、備註，則依辦法

內容照案通過並提案至 108 年 9 月 17 日第三次共管會議討論。 

(4)醫療團特殊醫療、到宅醫療、特定需求者，每季服務總點數

≧30 萬點，符合指標者，得列入減量抽審。 

三 

案 題：擬修訂減量抽審辦法之每季就醫病患月平均耗用值計算方式及標

準，提請討論。 

提案人：主任委員 陳雅光 

說 明：原計算方式：月醫療費用點數÷月就醫人數（先計算出每月之平

均耗值，再將 1 季 3 個月之平均耗值相加後÷3） 

辦 法：1.自費用年月 109 年第 1 季(1-3 月)起修正為以整季計算。 

2.新修正計算公式：季醫療費用總點數÷季就醫人數。 

3.原每季就醫病患月平均耗用值<1900，修改為每季就醫病患平

依照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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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耗用值<2500。 

決 議：通過修正辦法：3. 原每季就醫病患月平均耗用值<1900，修改為

每季就醫病患平均耗用值<2700。其餘照案通過，提案至 108 年 9

月 17 日第三次共管會議討論。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下午 2點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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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區審查分會組織章程 

90.01.14 第 7 屆第 4 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委員會訂定 

92.06.01 第 8 屆第 3 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委員會修訂 

95.06.04 第 9 屆第 4 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委員會修訂 

95.08.20 第 9 屆第 5 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委員會修訂 

100.07.31 第 11 屆第 1 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執行委員會修訂 

100.10.16 第 11 屆第 2 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執行委員會議修訂 

100.12.18 第 11 屆第 3 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101.07.22 第 11 屆第 5 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會議修訂 

102.03.13 第 11 屆第 5 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會議修訂 

106.01.26 第 12 屆第 11 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會議修訂 

原條文 修訂條文 

一、為辦理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及相關

事務，特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以下簡稱健保署) 牙醫門診醫療服

務審查委託契約及中華民國牙醫師全

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會員代表大

會之議決，制定本組織章程。 

未修訂 

二、本會之定名依據全聯會第十一屆第三

次理事會決議為「牙醫門診醫療服務

高屏區審查分會」，簡稱「高屏區審查

分會」。會址設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高屏業務組：高雄市前金區中

正四路 259 號 15 樓。 

未修訂 

三、本會成立之宗旨：為執行牙醫門診醫

療服務審查委託及相關事項，辦理高

屏分區全民健康保險相關之事務。 

未修訂 

四、本會由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牙醫

師公會分別推派委員及中華民國醫

院牙科協會代表一名共同組成，共計

廿七名，高雄市廿一名、屏東縣四

名、澎湖縣二名，各縣市公會理事長

為職務職之當然委員；委員遇缺自行

遞補之，任期二年。委員任用及解任

悉依「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幹部管理要點」及本分區所訂定之幹

部自律管理辦法辦理，並嚴格執行。 

未修訂 

五、本會設主任委員一名，由委員互選之；

副主任委員三名，副主任委員由各縣

市公會現任理事長擔任之。主任委員

因故不能執行任務時，可指派一名副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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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條文 

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員若未能指

派或遇缺時，則由委員互選之，以補

足前任任期為限。另設執行長乙名、

首席副執行長乙名及副執行長若干

名，任期同委員，經執行會通過聘任

之，其解聘亦同，承本會之命，協助

主任委員綜理事務，並受本會之監督。 

六、本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

其召開日期及地點由委員會議訂定

之；必要時經主任委員召集或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請求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本會為合議制，以協商為原則，

重大議案須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且由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後，始得實施。 

未修訂 

七、本會之任務： 
（一）執行全聯會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業務。 
（二）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處理

牙科醫療保險相關事務。 
（三）與本會有關健保相關業務制度之研

議及推動。 

未修訂 
 

八、本會得設下列單位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醫管組：全民健保簽約醫事機構證

照之管理，依各項資料確認醫療院

所之勸告、糾正、輔導及執行，其

它醫務管理事項。 
（二）醫審組：特約醫療機構費用申報之

審核（初審、內部複審、申覆審查），

醫療品質之查核，違規事項之提報

查核等事宜。 
（三）資訊組：各項醫療費用申報資料之

收集、統計及分析。 
（四）財務組：管理本會款項收支，編定

財務目錄並負責保管，編製各項預

算表、收支報表及財務報表。 
（五）秘書組：負責處理文書、庶務及會

務工作人員管理等工作。 
（六）品質組：依據資訊組提供之資料，

訂定醫療品質指標，並討論分析各

項品質作業以決定後續處理方式。 

八、本會得設下列單位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醫管組：全民健保簽約醫事機構證

照之管理，依各項資料確認醫療院

所之勸告、糾正、輔導及執行，其

它醫務管理事項。 
（二）醫審組：特約醫療機構費用申報之

審核（初審、內部複審、申覆審查），

醫療品質之查核，違規事項之提報

查核等事宜。 
（三）資訊組：各項醫療費用申報資料之

收集、統計及分析。 
（四）財務組：管理本會款項收支，編定

財務目錄並負責保管，編製各項預

算表、收支報表及財務報表。 
（五）秘書組：負責處理文書、庶務及會

務工作人員管理等工作。 
（六）品質組：依據資訊組提供之資料，

訂定醫療品質指標，並討論分析各

項品質作業以決定後續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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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條文 

（七）醫缺組：負責研議規劃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民眾之口腔照護相關事宜。 
（八）長照暨特殊需求組：負責研議規劃

長期照護暨特殊醫療等對象之口腔

照護相關事宜。 
（九）以上各組各設組長一名及組員若干

名，任期同委員，組長及各組成員

由各縣市公會協調產生之。 

（七）醫缺組：負責研議規劃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民眾之口腔照護相關事宜。 
（八）長照暨特殊需求組：負責研議規劃

長期照護暨特殊醫療等對象之口腔

照護相關事宜。 
（九）費用談判組：參與全聯會總額委員

會研擬下年度牙醫總額成長項目及

預算。 
（十）以上各組各設組長一名及組員若干

名，任期同委員，組長及各組成員

由各縣市公會協調產生之。 

九、本會參與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牙醫門診總額研商會議、醫療服務審

查委託座談會、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

服務審查執行會及對外相關之會議，

由主任委員指派之，並於執行會中提

出參加會議之報告。 

未修訂 

十、本會經費來源依全聯會撥付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牙醫門診醫療服務

審查委託契約經費，其不足部份由各

縣市公會依委員人數比例分攤之。 

未修訂 

十一、本會依會務之所需置會務工作人員

若干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辦理會

務，其任免由主任委員提報執行會

通過，並於通過之日起十日內，報

經全聯會核備後，始准到職或離職。 

未修訂 

十二、本組織章程由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

服務審查執行會擬定或由本會擬定

草案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且由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

議，並於通過之日起十日內，報經

全聯會核備實施，其修改時亦同。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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